	


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长安大学教学区电动(摩托)车
校园通行标识牌审批单

	申请人
基本信息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
	单位（学院）
	
	学号/工号
	

	
	身份证号
	

	申请人承诺
	本人承诺在校使用电动（摩托）车期间，严格遵守国家道路交通的相关法律法规，遵守学校相关交通行驶规定，文明骑行，在学校设置的充电点充电。如有违反，我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。
申请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

	骑行校区（范围）
及申请时间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申请人
单位意见
	
单位（学院）负责人：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注意事项：
1. 学生相关车辆校园通行标识牌的有效期以学制年限为准，毕业后校园通行标识牌随即失去效力，超过学制年限，如延期毕业等特殊情况，需要提供学院办公室盖章的延期毕业的情况说明，可重新办理延期毕业等情况年限内的校园通行标识牌。
2. 教职工（包括B代）相关车辆校园通行标识牌的有效期为四年。
3. 临聘人员、各二级单位对接长期运营相关车辆校园通行标识牌的有效期为一年。



